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12-019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

名，实际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吕强先生主持，会议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中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吕丽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同意聘任吕丽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吕丽珍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0579-89295369

； 传真：

0579-89295392

； 邮箱：

zqb@haers.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

1

号；邮政编码：

321300

。

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3

日

附件：吕丽珍简历

吕丽珍 女士 汉族，

1975

年生，研究生结业，助理会计师，注册企业风险管理师。 现任

公司财务总监。

1996

年至

2000

年担任永康市天天环保洁具有限公司财务科主管会计、科长；

2000

年至

2003

年担任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2003

年至

2008

年

8

月担任浙

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2008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2012

年

2

月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务。

吕丽珍女士持有公司

307.8

万股份，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之长女，董事吕振福

先生之配偶，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625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6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之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700

万元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

现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700

万元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已将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已结束。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38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本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

近日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23

日起停牌，待公司公告审核结果后复牌。公司将及时公告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的审核结果。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2-024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公司收到浙科发

[2012]19

号文件《关于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不具备高新技术

企业资格的通知》： 鉴于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认定前三年研发费用归集不合理，根

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国科发火

[2008] 172

号

),

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领导小

组研究决定，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不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根据以上通知，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前补缴税款

27

，

852,597.94

元，此事项将影响

公司

2012

年费用

27

，

852,597.94

元。

公司将严控

2012

年费用，确保目标利润实现。

特此公告

!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０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０４３

周福海

２ ００＊＊＊＊＊３９９

周吉

３ ００＊＊＊＊＊６９５

于丽芬

４ ０８＊＊＊＊＊７８９

无锡市吉伊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 ００＊＊＊＊＊１７７

李志军

６ ００＊＊＊＊＊６８６

陈位峰

７ ０１＊＊＊＊＊１８９

罗功武

８ ０１＊＊＊＊＊８１８

肖明

９ ００＊＊＊＊＊６００

周益新

１０ ００＊＊＊＊＊４６３

陈国琴

１１ ００＊＊＊＊＊９６４

张俊华

１２ ００＊＊＊＊＊７２９

浦俭英

１３ ００＊＊＊＊＊４７６

朱锡秋

五、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股本无变动。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坊兴路

８

号

咨询部门：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熊娟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８２７８６５２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８２７８６５３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事宜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４７８

沈介良

２ ０８＊＊＊＊＊６３９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１６

山东天和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９６４

常州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１２７

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 ０１＊＊＊＊＊４０６

彭润枝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

１

号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 系 人：徐 秋、陈 艳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１５９３５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５４９３５８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２－０２５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权益公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权益公派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公积金转股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６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１％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１％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１％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９％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９％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９％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６９％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８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７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２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园区美泰路

３６

号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谢梓熙、余树芳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５－２２４９８５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５－２２４９９０００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２－０２４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１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公告的《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季度报告全文》。

（

２

）预计业绩为：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１６０％～１８０％

盈利：

２

，

２０６．６９

万元

盈利：

5,737.39

万元

~ 6,178.73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泰亚鞋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收到安庆市财政局重点项

目资金补助款

５

，

４７４．５３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本次收到的补贴款于收到时计

入当期损益，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预告数据同向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

３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１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６３０

，

９２０

，

６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０．３

股，派

０．０３５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０１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７

股，共转增

１０７

，

２５６

，

５０９

股。

公司完成

２０１１

年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总股本将由

６３０

，

９２０

，

６４０

股增加至

７５７

，

１０４

，

７６８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三、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 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股数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送股 公积金转增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６

，

７４５

，

４６５ ９

，

２０２

，

３６３．９５ ５２

，

１４６

，

７２９．０５ ６１

，

３４９

，

０９３ ３６８

，

０９４

，

５５８ ４８．６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０

，

０４３

，

２００ ９０１

，

２９６．００ ５

，

１０７

，

３４４．００ ６

，

００８

，

６４０ ３６

，

０５１

，

８４０ ４．７６％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２６

，

７２２

，

２００ ８０１

，

６６６．００ ４

，

５４２

，

７７４．００ ５

，

３４４

，

４４０ ３２

，

０６６

，

６４０ ４．２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

，

３２１

，

０００ ９９

，

６３０．００ ５６４

，

５７０．００ ６６４

，

２００ ３

，

９８５

，

２００ ０．５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７６

，

７０２

，

２６５ ８

，

３０１

，

０６７．９５ ４７

，

０３９

，

３８５．０５ ５５

，

３４０

，

４５３ ３３２

，

０４２

，

７１８ ４３．８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２４

，

１７５

，

１７５ ９

，

７２５

，

２５５．２５ ５５

，

１０９

，

７７９．７５ ６４

，

８３５

，

０３５ ３８９

，

０１０

，

２１０ ５１．３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４

，

１７５

，

１７５ ９

，

７２５

，

２５５．２５ ５５

，

１０９

，

７７９．７５ ６４

，

８３５

，

０３５ ３８９

，

０１０

，

２１０ ５１．３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６３０

，

９２０

，

６４０ １８

，

９２７

，

６１９．２０ １０７

，

２５６

，

５０８．８０ １２６

，

１８４

，

１２８ ７５７

，

１０４

，

７６８ １００．００％

七、 本次实施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按新股本

７５７

，

１０４

，

７６８

股摊薄计

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０９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 询 地 址 ： 深 圳 市 大 工 业 区 兰 景 北 路 （龙 岗 坪 山 ） 惠 程 科 技 工 业 厂 区

咨询联系人： 张国刚、刘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１０８６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９９２１０８２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山东电力集团

公司下发的“集中招标中标通知书”。此前，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

）

公示了“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批设备材料招标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名单”，在此次招

标活动中， 公司为电缆分支箱 （包

３

）、 环网柜 （包

３

和包

１０

） 的中标人， 中标总金额约为

３９８７．３７９９

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的

１０．７７％

。 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与山东电力

集团公司签订了

５

，

３９０．１０６５

万元的合同。

现将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本次招标与本公司产品相关联的共分

１６

个标。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是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详细内容

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ＢｉｄＵｐｇｒａｄｅ／ｊｓｐ／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３３７．ｊｓｐ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与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签订合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下午

１３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中南大厦九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

网络投票

４．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

时间。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陈锦石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２２

人，代表股份

８９４

，

７９４

，

６６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７６．６１９７％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８５５

，

５４０

，

０５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７３．２５８４％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３９

，

２５４

，

６１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３．３６１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公告）：

一、《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３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４２％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５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５８％

。

二、《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３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４２％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５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５８％

。

三、《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８９４

，

７４３

，

８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４３％

；

反对

５０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５７％

；弃权

１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００１％

。

四、《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２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５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５９％

。

五、《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股东

２

人，代表股份

８５３

，

５４４

，

１４３

股，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１

、

２０１２

年金丰环球装饰工程（天津）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施工劳务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８７３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

权

５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１３３５％

。

２

、

２０１２

年北京城建地铁地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施工劳务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８７３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

权

５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１３３５％

。

３

、

２０１２

年中南控股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写字楼及监控设备租赁业务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８７３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

权

５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１３３５％

。

４

、

２０１２

年青岛易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商品房代理销售服务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８７３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

权

５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１３３５％

。

六、《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

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８７３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

权

５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１３３５％

。

七、《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２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５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５９％

。

八、《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２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９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５２

，

４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５９％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２．

律师姓名：王毅、蒋文俊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

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及《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王毅律师和蒋文俊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对

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在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

有关文件进行核查和验证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１．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

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２．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３．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

当、有效的授权；

４．

所有提交给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完整、准确

的。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１．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２．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

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

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３．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

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１．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告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十

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

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各股东。

２．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审议议案、股权

登记日等内容，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此外，

公司董事会已经公告了本次会议相关的会议资料。

３．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中南大厦九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４．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锦石先生主持，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１．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统计资料及相关验证文件，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数为

８５５

，

５４０

，

０５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３．２５８４％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最终确认，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３９

，

２５４

，

６１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６１３％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３．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

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由于议案五《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包括四项子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亦安排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分别对该四项子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本所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与一名监事共同负责计票

和监票。 会议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

出异议。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

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交易系统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２．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有关规则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

结果。 经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

表决股份（

％

）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３６３ ９９．９９４２ ０ ５２

，

３００

２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３６３ ９９．９９４２ ０ ５２

，

３００

３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预案

８９４

，

７４３

，

８６３ ９９．９９４３ ５０

，

７００ １００

４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２６３ ９９．９９４１ ０ ５２

，

４００

５

江苏中南建

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

于

２０１１

年

度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 度

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

案

５．１ ２０１２

年金丰环球装

饰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向公司提供施工劳务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９９．８７３０ ０ ５２

，

４００

５．２ ２０１２

年北京城建地

铁地基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施工劳务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９９．８７３０ ０ ５２

，

４００

５．３ ２０１２

年中南控股集

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写

字楼及监控设备租赁业

务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９９．８７３０ ０ ５２

，

４００

５．４ ２０１２

年青岛易辰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公

司提供商品房代理销售

服务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９９．８７３０ ０ ５２

，

４００

６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接受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的议案

４１

，

１９８

，

１２０ ９９．８７３０ ０ ５２

，

４００

７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公司内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２０１２

年薪酬的议案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２６３ ９９．９９４１ ０ ５２

，

４００

８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８９４

，

７４２

，

２６３ ９９．９９４１ ０ ５２

，

４００

就其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即议案五和议案六），关联股东回避未参与表决，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经办律师：王 毅

经办律师：蒋文俊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3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行政许可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20873

号），证监会对本公司

提交的《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